株发改发〔2016〕57号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
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改局： 

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的通知》（湘发改环资〔2016〕190号）要求，现就组织申报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节能。主要包括重点用能单位能效综合提升工程（原则上限万家企业）、合同能源管理推进工程（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的节能改造项目）、道路/隧道照明节能改造绿色照明工程等。 

2、循环经济。主要包括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园区循环化改造工程、资源循环利用提质工程等。 

3、综合利用。主要包括大宗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农业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等。 

4、节水。主要包括城市节水综合改造等。 

二、申报条件 

1、项目实施的节能、节水、节材效果好，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水平高，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项目单位具备较强综合实力，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土地、规划、环评、能评、资金等建设条件已落实，能够保证在2016年开工建设。 

3、按照我委统一要求，项目已通过投资计划编报库上报并列入三年滚动投资计划。 

此外，按照国家要求，中央在湘企业项目不通过省本级申报。 

三、申报要求 

1、申报组织工作。鉴于今年资金总量有限，请各县市区发改局严格按照选项范围、选项条件，认真组织遴选重点备选项目，切实提高上报项目质量。 

2、申报审核把关。各县市区发改局应当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是否符合有关政策要求、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是否符合有关规定、项目前期工作是否落实等进行严格审查，对有关证明材料原件进行核查，对每个项目现场查看，出具审查意见，对审查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3、申报限制要求。此前已经获得中央财政投资或其他部门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已经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司局或国家其他部门的项目不得多头申报。项目单位以前曾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已获支持项目竣工验收后方可上报新项目，应随文上报已获支持项目的竣工验收资料。在近几年审计、稽察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等严重问题的企业不得申报。中央管理企业和非我省注册企业不由我委申报。省管企业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由当地市（州）发展改革委统一汇总上报。 

四、申报材料 

1、申报备选项目正式文件。文件应包括2016年备选项目的总体情况：项目数、总投资额、申请中央预算内情况，项目实施后预计可实现的相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备选项目汇总表。节能备选项目、循环经济备选项目、综合利用备选项目、节水备选项目分别按优先顺序排列汇总，项目列表中应标注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环评批复、能评批复、土地预审、规划选址等审批部门和文号以及资金需求等和建成后达到的具体量化目标（详见附件）。 

3、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单行本。报告应包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内容、总投资、资金来源、建设条件落实情况、项目建成后达成的效果等），申请投资补助资金的主要理由和政策依据。还应附具：实行核准管理的企业投资项目的项目申请报告核准批复文件或实行备案管理的企业投资项目的备案意见复印件。 

4、“中央投资项目编报软件”（软件及使用说明在我委互联网政务服务中心—下载专区—软件下载栏目下载最新版本）导出的项目库文件（后缀为imo）电子版，与项目汇总表一并刻录成光盘（优盘无法受理）上报。请认真核对编报系统软件导出的电子版，相关项目信息必须完整并与项目汇总表内容一致。 

五、补助标准 

按照国家发改委新制定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法》统筹安排。 

六、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对我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将视情况在我委门户网站上公开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信息。凡申报备选项目的企业和单位，视同同意公开相关项目信息。不同意公开相关信息的项目，请勿申报。 

七、申报时间 

请于2016年3月29日下班前，将申报文件及有关材料报送我委环资科，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罗军  何羽 

联系电话：0731-28686370

附件：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汇总表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3月22日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3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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